
2024年 Katch會員條款及細則 (“本條款及細則”) 

1. 任何人士登記成為 Katch會員，即代表該人士同意本條款及細則並受其約束，

並同意 Katch的私隠政策及聲明。 

 

2. 登記「Katch Plus」尊尚會籍必須經過指定付費程序。(詳情請參閱「Katch Plus

登記方法」)。 

 

3. 3. 經 Katch確認成為「Katch Plus」會員後，「Katch Plus」會員會優先獲得 Katch

的最新優惠資訊。 

 

4. Katch的最新優惠資訊會透過電郵或短訊發送到會員登記的電郵地址或手提電

話。Katch概不承擔任何未能成功傳送的手機短訊、推送通知或電郵之責任。  

 

5. 普通 Katch會員不設會籍期限。「Katch Plus」的會籍期限為每年的 12月 31日

(適用於所有會員登記「Katch Plus」的日期)，即每年的 12月 31日 23:59後所

有「Katch Plus」會籍會被自動取消，會員需於每年 1月 1日或之後重新登記

「Katch Plus」才可以繼續享有「Katch Plus」會籍的待遇。 

 

普通 Katch會員 $400即可升級 Katch Plus會籍，並獲得 Katch積分回饋*、優先

獲得 Katch活動消息、專屬活動門票換領日期，更可以於指定推廣期間進入

Katch App搶先換領 Katch全年換票證或活動門票（詳情請等候公佈）。 

 

*升級至 Katch Plus 會員會有 30會籍 Katch Point 回饋到你的帳戶內。 

 

6. 會員可以使用指定 Katch Point數目兌換 Katch不時提供的優惠或禮品。優惠或

禮品數量有限，換完即止。所有 Katch Point均有使用限期。(有關 Katch Point詳

情請參閱「Katch Point條款及細則」)  

 

7. 會員亦可參與不時由 Katch舉辦的指定推廣活動(“指定活動”)，要換領該指定

活動的「特定優惠」或「特定禮品」時，會員或須要於該指定活動推廣期間透

過到 Katch所指定的合作商戶消費一定金額賺取消費 Katch Point，才能合資格

使用會籍 Katch Point及/或消費 Katch Point兌換該「特定優惠」或「特定禮

品」。有關詳情請留意 Katch公布指定活動的條款及細則。 

 

8. 會員可以於 Katch應用程式或 Katch網頁內的有獎遊戲(如有)或透過兌換優惠或

禮品使用會籍 Katch Point及/或消費 Katch Point。  

 

9. 會員可以於 Katch 應用程式內不時提供的兌換方式，將消費 Katch Point兌換為

會籍 Katch Point，反之亦然。普通會員及「Katch Plus」會員享有不同的兌換

率，唯兌換率會以當時 Katch 應用程式內顯示為準。Katch Point一經兌換，不

能取消操作。Katch Point互相兌換後的有效日期會保持不變。會員必須留意，

相比會籍 Katch Point兌換消費 Katch Point，消費 Katch Point兌換會籍 Katch 

Point的兌換率會較低，因此如會員重覆將會籍 Katch Point及消費 Katch Point

互相兌換，最終的 Katch Point數目會減少，會員不會獲得任何補償。如 Katch

發現會員以非 Katch認可的兌換率互相兌換會籍 Katch Point及消費 Katch 



Point，Katch有權取消並還原有關操作，會員不得異議，Katch亦會保留一切追

究權利。 

 

10. 一經登記成為「Katch Plus」會員，會員不得取消登記，亦不能申請及獲得任何

退款。 

 

11. 登記「Katch Plus」的身分不得轉讓及出售。若有違反一經發現，Katch有權取

消該會員及「Katch Plus」的所有會員權益而不作出任何賠償。  

 

12. Katch有權隨時終止 Katch會員新登記、「Katch Plus」會員新登記及/或會員重新

登記「Katch Plus」。 

 

13. 有關收集、保留、處理或以任何方式處理個人資料有關的私隱事宜的責任及政

策提供的資料，可瀏覽 Katch應用程式內的私隱政策聲明。 

 

14. 如有任何爭議，Katch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5. Katch保留修改本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任何人士不得異議。 

 

16. 並非本條款協議一方的人士無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執行本條款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7. 本條款在所有方面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管限，並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律的解釋。雙方得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專屬管轄權管轄。 


